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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現況 

國家人權博物館景美紀念園區前於 96 年 12 月 12 日經新北市

政府（當時為臺北縣政府）登錄為「新店二十張景美軍事看守所」，

並於 97 年 8 月 11 日臺北縣定古蹟「臺北菸廠鍋爐及煙囪」暨歷史

建築「新店二十張景美看守所」重新審議會議決議保留部分復興路

圍牆（附件 1），現復興路圍牆(照片 1)因鋼筋鏽蝕造成有柱混凝土

剝落，經會同結構技師現勘，考量鋼筋蝕嚴重，為避免傾倒需進行

修復工程。 

因該圍牆緊鄰復興路，為避免施工影響車輛行進，本館於 111

年 4 月 22 日邀集新北市政府工務局、交通局、文化局及新店區公

所等單位到場會勘，了解圍籬圍設方式及假設工程施作方式是否符

合各權管規定（附件 2），並於 111 年 5 月 4 日由本館邀請兩位結

構領域專家就設計書圖及預算進行審查（附件 3），修正後於 111 年

5 月 16 日審查通過，搶修計畫內容、修復方式函請新北市文化局

審查。 

二、 緊急搶修方式與工期 

以乙種安全圍籬圍設工區，牆表面先鋪橡膠軟墊及鋼板做為施

工防護，圍牆兩側底部及既有柱週邊兩側立面以 H型鋼支撐，並於

高於圍牆處的 H 型鋼對鎖螺栓避免傾倒，預計工期約 60 日曆天。

施工期間行人改走園區內替代道路，屆時將向新店區公所申請道路

使用及做好安全防護、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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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復方式 

1. 架設乙式圍籬，週邊既有設備拆除存放。 

2. 採鋼構架設支撐框架內設置鋼樑：暫時固定原有空心磚牆，

臨時支撐鋼骨剩餘價值金由得標廠商以實際數量乘以實際

單價，算總售價回收金額需繳回。 

3. 空心磚內部由頂部採分層灌注泡沫混凝土穩固牆體。 

4. 挖除牆面 RC 柱基礎。 

5. 裂損柱打除：以水刀切割牆面 RC 柱，並以人工打除，儘可

能完整保留現有空心磚牆，牆面破損處做局部修復，柱打除

可能造成部分空心磚損壞，將以局部更新方式辦理。 

6. 施作微型樁作為基礎：每個柱基礎設置二個微型樁，深度為

8公尺。 

7. 重做新基礎及柱：表面色澤需與原有色澤相似，並與空心磚

牆連接。 

8. 既有鐵絲網復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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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照片 

 

照片 1：圍牆位置，復興路側。 

 

照片 2：圍牆位置，園區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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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圍牆與水溝距離。 

 

照片 4：圍牆柱表面混凝土剝落，鋼筋鏽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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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圍牆柱表面混凝土開裂。 

 

照片 6：圍牆柱表面混凝土開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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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7：圍牆柱表面混凝土開裂。 

 

照片 8：圍牆表面孔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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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會勘名稱：「白色恐怖景美紀念園區復興路圍牆修繕工程設計監造案

」會勘作業 

二、 會勘時間：111年4月22日(星期五) 下午2時00分 

三、 與會單位：詳簽到表 

四、 會勘內容： 

本案施工區域位於復興路及秀朗橋下，圍牆緊鄰排水溝交界處，後續施

工階段需設置圍籬，屆時恐影響行人通行，設計廠商(震庭工程顧問有

限公司）規劃圍籬及假設工程設計方式如開會通知單之會勘資料，請新

北市工務局、交通局、文化局及新店區公所等單位到場會勘，了解圍籬

圍設方式及假設工程施作方式是否符合各權管規定。 

五、 會勘決議： 

(一) 後續工程設置圍籬需使用道路，依程序於施工前，工期預計45日曆天

，向新店區公所申請「使用道路申請」包含圍籬配置、範圍等規定。 

(二) 施工時請注意，請避免施工殘渣物掉落水溝內，如有掉落情形請復原

清除；申報竣工後，經新店區公所會勘確認。 

(三) 為維護民眾行走安全，請人權館注意出入口道路平整情形。 

(四) 圍牆修復方式儘量維持原樣，後續設計審查後依程序送文化局審查搶

修計畫，並請人權館提供設計審查紀錄內容供文化局參考。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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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會勘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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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簽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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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色恐怖景美紀念園區復興路圍牆修繕工程設計監造案」 

設計審查會議紀錄 

壹、 時間：111 年 5 月 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00 分 

貳、 地點：本館行政中心一樓大會議室 

參、 主持人：林欣怡 研究員 

記錄：蘇瑞華 

肆、 出列席人員：詳簽到表 

伍、 審查建議事項: 

一、 柯鎮洋委員: 

(一) 圖號 A-4，肆、鋼筋，1. 鋼筋實測降伏強度不得超出規定降伏強

度 fy 達 1,200kgf/cm2 以上。內政部「混凝土結構設計規範」

15.3.5.1(1)之規定。 

(二) 圖號 C-1，鋼材採用 SN400V 屬耐震級，建議可改較低階等級鋼材

(如 N36、SS400)。 

二、 康閱印委員: 

(一) 圖張號 4，fc＇=280kgf/cm2，請確認本案是否使用。 

(二) 圖張號 11，6mm 橡膠墊的範圍請標示，並請編列工項。 

(三) 圖商號 12，之 BR1 請標示及底部支撐。 

(四) 鐵絲網拆除復原請編列工項。 

(五) 鋼材屬臨時支撐工程，請另外編列至假設工程。 

三、 景美中心 沈富祥主任: 

(一) 臨時水電費是否有需求。 

(二) 修復工程鋼材支撐的部分可否採租借方式編列，而非採購方式。 

(三) 環境保護費及工地安全衛生管理費，依公共建設經費估算編列手

冊，編列為 0.3%~3%，本案環境保護費+職業安全衛生設備管理費

+環境清潔費，合計 5.03%。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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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安全衛生管理費應拆分為可量化及不可量化的部分。 

(五) 工程保險費編 1%有點偏高，空污費、工程管理費、設計監造費及

工程準備金等項目，不須列本案預算內。 

(六) 牆上鐵架與鐵絲絲網拆處後要復原，要於圖面上標示。 

(七) 柱、壓梁與空心磚垂直向或橫向，可能需要設計植入鋼筋，以增加

柱、壓梁與牆之間的連接強度。 

(八) 假設工程鋼構臨時支撐，除了垂直橫向，斜角牆面保護支撐，也請

考量。 

(九) 後續工程開工前，向新北市政府新店區公所申請路使用。 

四、 景美中心 蘇瑞華技士 

(一) 微型樁使用鑽挖機具為何？鑽挖過程是否造成聲響震動影響鄰近

建物；施工機具所需施工範圍 350 公分是否足夠。 

(二) 本工程施工前須送新北市新店區公所申請「使用道路申請」，是否

需在施工規範內敘明。 

(三) 鋪面洗露骨材已編列預算，設計圖是否已標示開挖須回填範圍，屆

時請配合本館景觀鋪面工程預留範圍回填。 

(四) 預算書中，丁、其他費用無須提供，僅需列發包工程費；工程費用

中，假設工程費用是否偏高。 

陸、 主席裁指示事項: 

(一) 本次設計審查資料，原則同意修正後通過，請承商(震庭工程顧問

有限公司)依委員及列席單位意見修正。 

(二) 請承商於111年 5月 11日前提送依審查意見修改後之設計圖及預

算等資料予本館，由業務單位確認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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